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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理信息 三维模型生产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础地理信息三维模型数据的采集要求、采集内容、采集方法、模型制作要求

以及数据质量检查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基础地理信息三维模型数据的采集、模型制作、质量控制以及更新维护等工作

环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8315—2001   数字地图系列和基本要求 

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17941—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 

GB/T 17278—2009   数字地形图产品基本要求 

CJJ 8—99          城市测量规范 

CJJ 100—2004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CJJ/T 157—2010    城市三维建模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基础地理信息三维模型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n fundament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地形地貌、地上地下人工建（构）筑物等基础地理信息的三维表达，反映被表达对象的三维

空间位置、几何形态、纹理及属性等信息。本规范中的基础地理信息三维模型主要包括地形模型、

建筑模型、道路模型、水系模型、植被模型、地面模型、地下空间设施模型及其他模型等内容。

本规范中简称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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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理要素 geographic feature 

现实世界地理现象的抽象。包括表示地球表面自然形态所包含的要素，如地貌、水系、植被

和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与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改造自然界所形成的要素，如居民地、道路网、通讯

设备、工农业设施、经济文化和行政标志等社会经济要素。    

3.3 

建筑模型 building model 

依据建筑测量数据或设计资料制作的三维模型，主要表达建（构）筑物的空间位置、几何形

态及外观效果等。 

[CJJ/T 157-2010] 

3.4 

道路模型 road  model 

依据道路测量数据或设计资料制作的三维模型，主要表达道路、桥梁、地面上轨道交通及道

路附属设施的空间位置、几何形态及外观效果等。 

3.5 

水系模型 water system model 

依据水系测量数据或水文资料制作的三维模型，主要表达江、河、湖、海、渠道、池塘及其

附属地物的空间位置、几何形态及外观效果等。 

3.6 

植被模型 vegetation model 

依据植被的测量数据或模型演化数据制作的三维模型，主要表达绿地（含人工绿地、花圃花

坛、带状绿化树）的空间位置、分布、形态及种类等。 

3.7 

地面模型 square model 

依据地面的测量数据或设计资料制作的三维模型，主要表达除建筑物、道路、水系、植被所

占地面以外的自然或人工修筑地面区域的空间位置、几何形态及外观效果。 

3.8 

地下空间设施模型 underground spacial facilities model  

依据地下空间设施的测量数据或设计资料制作的三维模型，主要表达地上地下管线、地下交

通、地下人防工程等设施的空间位置、分布、形态及种类等。 

 2 



 

3.9 

几何模型 geometrical model 

用点、线、面、体等基本几何元素描述现实世界，形成的建模对象的几何形态。 

3.10 

细节层次 level of detail 

针对一个建模对象建立的细节程度不同即几何面数和纹理分辨率不同的一组模型。 

3.11 

纹理 texture  

纹理是指经过正射纠正和统一匀光处理的用于表示物体色调、饱和度、明度等特征的影像。

从纹理加工的角度可分为普通日景纹理、带光影的日景纹理和夜景纹理；从纹理反映模型真实外

观的程度可分为修饰真实纹理、不修饰真实纹理、通用纹理和示意纹理。 

3.12 

通用纹理 broad-use texture 

用一个与真实环境相似的纹理统一替代真实照片的纹理。 

3.13 

示意纹理 signal texture 

不与真实环境相似起示意作用的图像纹理。 

3.14 

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是一定范围内规则格网点的平面坐标（X，Y）及其高程（Z）的数据集，它主要是描述区域

地貌形态的空间分布，是通过等高线或相似立体模型进行数据采集（包括采样和量测），然后进行

数据内插而形成的。 

3.15 

数字正射影像 digital orthophoto map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是经过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并进行投影差改正处理的影像；影像可以是

全色的或彩色的，也可以是多光谱的，有时附之以主要居民地、地名和境界等矢量数据。是对航

空(或航天)像片进行数字微分纠正和镶嵌，按一定图幅范围裁剪生成的数字正射影像集。它是同

时具有地图几何精度和影像特征的图像。 

3.16 

真正射影像 true digital orthophoto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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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正射影像纠正为垂直视角的影像产品。真正射影像对隐蔽部分（如各种地物、地形、植

被等的倾斜投影）采用相邻像片修正，或人为处理制作，像片间无明显接缝，开阔区域影像精度

达到正射影像国标要求，尽可能的保证地物的真实性。真正射制作无地形和建筑物、桥梁投影差，

无建筑遮挡，影像色彩一致和谐、无缝拼接、影像无变形、发虚、拉花等现象。 

4 总体要求 

4.1 数据采集原则 

4.1.1 几何数据采集原则 

a） 选用的已有测绘资料应满足建模现势性和精度要求，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按有关技术规

定进行更新测量。 

b） 平面和高程数据的采集，应符合现行相关技术规定。 

c） 应以能够准确表达对象几何形态特征为原则，必要时可通过图像或视频等方式辅助描述

几何形态的细节特征。 

4.1.2 纹理数据采集原则 

a） 应选择光线较为柔和均匀的天气，按正视角度进行拍摄。应避免逆光拍摄。 

b） 应拍摄地物所有部位的表面影像。有重复单元的表面，宜拍摄局部。无重复单元的表面，

应拍摄完整表面。对结构复杂或无法正视拍摄的表面，应进行多角度拍摄，并利用图像

处理软件进行纠正和拼接处理。 

c） 应根据不同细节层次的模型以及相应的精度及表现要求，确定拍照需要表现的细节。 

d） 应拍摄有代表性的表面影像制作通用纹理或示意纹理。 

4.1.3 属性数据采集原则 

a） 重要建模地物均应具有相应的属性。 

b） 属性数据采集宜与几何数据、纹理数据的采集同步进行。 

c） 属性数据必要时应进行实地校核检查，保证建模地物的属性信息正确完整。 

4.2 空间参考系 

三维模型数据应采用统一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平面坐标和高程系统。当采用地方坐标系时，

应与国家统一坐标系统建立严密的转换关系。 

4.3 数据格式 

三维模型数据交换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模型的几何数据、纹理数据、属性数据和元数据。上

述数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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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M、DOM 的数据应符合现行的技术规定。 

b） 地形模型、建筑模型、道路模型、植被模型、水系模型、地下空间设施模型和其他模型

的数据采用的数据类型及其数据格式可参照表 1 的规定。 

表 1 三维模型数据类型与数据格式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几何数据 .3DS/3DM/FLT/OBJ/X/WRL/KML/DAE 等 

不带 Alpha 通道 .JPG/TIFF/PNG 等 

带 Alpha 通道 .DDS/TGA/TIFF/PNG 等 纹理数据 

动画纹理 .AVI/MPG 等 

属性数据 .xls/dbf/txt 等 

元数据 .xls/dbf/txt 等 

4.4 数据质量要求 

4.4.1 概述 

三维模型数据质量应采用数据质量元素描述。数据质量元素包括完整性、几何精度、属性精

度、现势性和逻辑一致性等方面内容。对于数据源、数据加工过程、数据内容取舍和数据更新维

护过程等涉及数据质量的相关内容应有记录文档。 

4.4.2 三维模型完整性要求 

a） 三维模型数据要素应全面完整，不应有遗漏。 

b） 三维模型数据要素不宜有冗余。 

c） 不同类型、不同细节层次数据的拓扑关系应完整、正确。 

4.4.3 三维模型几何精度要求 

a） 三维模型数据的平面坐标值（X、Y）应符合《基础地理信息 三维模型产品规范》的要

求。 

b） 三维模型数据的高度（Z），根据不同模型类别和细节层次，应符合《基础地理信息 三

维模型产品规范》的要求。 

c） 三维模型数据各组成部分的几何精度应符合《基础地理信息 三维模型产品规范》的要求。 

4.4.4 三维模型属性精度要求 

a） 三维模型属性应根据不同模型类别设置不同的属性字段。 

b） 各类模型分类及其编码应正确完整。 

c） 三维模型的属性项和属性值应准确、完整。 

4.4.5 三维模型现势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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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按需求定期或及时对数据进行更新，保持数据的现势性。 

b） 元数据或要素属性中应包含时间标识。 

4.4.6 三维模型逻辑一致性要求 

a） 三维模型数据在遵循的概念模式规则上应具有一致性。 

b） 三维模型数据存储的数据格式应具有一致性。 

c） 三维模型数据空间位置应具有拓扑一致性。 

5 数据准备 

5.1 基础资料 

5.1.1 现状三维模型制作资料 

a） 建模区域内 1:500、1:1000、1：2000 和 1：5000 等中、大比例尺地形图数据。 

b） 建模区域内现状的航空影像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及其他类型影像资料。 

c） 建模区域内现状地理要素的有关高程资料。 

5.1.2 其他辅助资料 

a） 规划报建项目整体的总平面图文件。 

b） 设计方案资料，包括建（构）筑物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等资料及相关说明文件。 

c） 设计方案效果图，包括项目整体鸟瞰效果图、俯视图、透视图以及所有楼型外立面效果

图等。 

d） 设计方案的外立面色彩参数。 

e） 设计方案的三维模型以及模型对应的纹理数据。 

5.2 常用采集方法 

5.2.1 概述 

三维模型的几何数据可综合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激光扫描、倾斜摄影、野外实地测量、内业

数据处理等方法获取，相互之间拓扑关系表达主要通过内业数据处理实现。采集时应遵照有关技

术规定，以确保地理要素三维表达时必须的技术指标。 

5.2.2 航空摄影测量方法 

是指采用传统的航空摄影测量方式，获取地理要素的几何信息，构建三维模型。在采集过程

中应注意地理要素及其阴影的准确识判，对于航测内业无法准确判定的，应作出标识性说明，提

交外业实地核实。 

5.2.3 激光扫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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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通过机载/车载/地面激光扫描方式，获取地理要素的几何及纹理信息，构建三维模型。 

5.2.4 倾斜摄影方法 

是指采用倾斜摄影方式，获取地理要素的几何及纹理信息，构建三维模型。 

5.2.5 野外实地测量方法 

是指采用经纬仪、全站仪、手持式测距/测高仪或皮尺等测量工具，获取地理要素的几何尺寸

和纹理信息，构建三维模型。 

6 建模单元划分与模型命名 

6.1 建模单元划分 

6.1.1 建模单元划分原则 

a） 应以相对稳定和完整的自然地形地物为界，尽量保持边界的稳定性和地理要素几何上不

被切割。 

b） 应与管理单元、行政区划界线统筹考虑。 

c） 应考虑建模单元历史、景观、生态等控制要素的相对完整。 

d） 建模单元应具有空间铺盖特征，既完整覆盖建模区域，又无交叉。 

6.1.2 建模单元编码方法 

a） 三维模型建模单元宜按“区（县）、管理单元、建模单元”三级进行划分。其中，管理单

元可以是街道（乡、镇）等行政区域范围，也可以是规划管理的分区；建模单元宜以道

路围合区域（如街坊）为单位。 

b） 建模单元编码应由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代码、乡镇级行政区域代码（管理单元）和行政村

级行政区域代码（建模单元）三部分组成，并应符合图 1 的规定，具体编码规则如下： 

XXXXXX  XXX  XXXX 

行政村级行政区域代码 

乡镇级行政区域代码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代码 

图 1 建模单元编码规则示意图 

c）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代码采用 6 位编码方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GB/T 2260 的规定； 

d） 乡镇级行政区域代码采用 3 位编码方式，一般采用所在地区统一的街道（乡、镇）行政

区域的代码； 

e） 行政村级行政区域代码采用 4 位编码方式，一般采用自然顺序编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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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模区域的级别划分 

6.2.1 概述 

通常情况下，三维模型建模精细程度与区域相关联，按照地理要素需要表现的效果和程度等

要求，可以将地理要素所在的区域划分为Ⅰ、Ⅱ、Ⅲ、Ⅳ四个等级。 

6.2.2 Ⅰ级区 

政治、经济、文体、旅游等方面的地标（标志）性中心区、中心商务区（CBD）以及特定区

域。 

6.2.3 Ⅱ级区 

除Ⅰ级以外的政治、经济、文体、交通、旅游等中心区域，高档住宅、公寓以及特定区域。 

6.2.4 Ⅲ级区 

除Ⅰ级和Ⅱ级以外的区域政治、经济、文体、交通、旅游等中心区域，普通住宅以及特定区

域。 

6.2.5 Ⅳ级区 

城中村、棚户区、工厂厂房区等区域，远郊、农村地区以及特定区域。 

6.3 模型命名 

6.3.1 模型命名原则 

a） 命名规则应具有可扩充性。 

b） 所有模型及纹理的命名必须唯一。 

c） 模型名称与纹理名称应一致。 

d） 命名应准确、合理、简明。 

e） 名称可用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合表示。 

6.3.2 模型命名方法 

a） 三维模型命名应由建模单元编码、模型类型、模型顺序号和表现等级四部分组成（见图

2）。 

XXXXXXXXXXXXX  XX  XXXX  X 

表现等级 

模型顺序号 

模型类型 

建模单元编码 

图 2 模型命名代码结构示意图 

b） 建模单元编码应符合本规范第 6.1.2 条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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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模型类型应按地形模型、建筑模型、道路模型、水系模型、植被模型、地下空间设施模

型和其他模型划分，可采用各类别名称首字母缩写，也可采用英文缩写。 

d） 模型顺序号应为各类地理要素的顺序编号。 

e） 表现等级应划分为 LOD0～LOD5 六个层次。其中，LOD0 代表原始模型，LOD1～LOD5

代表该模型在可视化表达时的不同细节层次的简化模型。 

f） 三维模型纹理命名，应与模型名称相对应，可采用模型名加上顺序号的方式。 

7 地形模型 

7.1 地形模型建模内容 

地形模型建模内容包括：以数字高程模型为主反映的地形起伏特征和叠加其上以航空航天遥

感影像为主的地表纹理。 

7.2 不同等级地形模型的建模  

根据地形重要度需求将地形表现标准划分为以下四个等级： 

a） Ⅰ级：逼真反映地形起伏特征和地表形态的模型，宜以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

地形图、航空影像及实地采集数据为基础，采用真实的地表铺地纹理反映地表的质地、

色彩、纹理等特征。 

b） Ⅱ级：反映地形起伏特征和地表形态及其影像的模型，DEM 格网单元尺寸不大于 2.5m

×2.5m；平坦地区的高程精度不宜低于 0.7m，丘陵地区不宜低于 1m，山地不宜低于 2.4m，

高山地不宜低于 5m，DOM 分辨率不宜低于 0.2m。 

c） Ⅲ级：反映地形起伏特征和地表影像的模型，DEM 格网单元尺寸不大于 5m×5m；平坦

地区的高程精度不宜低于 1.4m，丘陵地区不宜低于 2m，山地不宜低于 5m，高山地不宜

低于 10m，DOM 分辨率不宜低于 1m。 

d） Ⅳ级：反映地形起伏特征，DEM 格网单元尺寸不大于 10m×10m；平坦地区的高程精度

不宜低于 2m，丘陵地区不宜低于 5m，山地不宜低于 10m，高山地不宜低于 20m。 

7.3 地形模型制作规定 

地形模型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形模型数据应由几何数据和纹理数据组成。模型应简洁、完整地表达地表起伏形态特

征，便于快速、清晰地判断建模区域的地形特征和方位。 

b） 地形模型制作前，应根据需要合理确定几何模型表达方法、精度要求及纹理的分辨率、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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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形模型的边界线必须为闭合多边形。 

7.4 地形模型制作的质量规定 

地形模型制作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形模型的几何精度和纹理分辨率应符合《基础地理信息 三维模型产品规范》中的有

关规定； 

b） 相邻建模单元的地形模型应平滑衔接，不得出现重叠和漏缝； 

c） 地形模型应完整覆盖整个建模区域。 

7.5 地形模型的建模方法 

地形模型的建模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形模型可按本规范中地形四个等级，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组合进行建模。 

b） 不同等级的地形模型应采用不同精度的数据进行制作。对地形较为复杂的局部地区，可

通过增加地形特征线、特征点或手工调整的方式进行修改调整。 

c） 地形模型制作利用的 DEM 和 DOM 数据应满足《基础地理信息 三维模型产品规范》规

定的精度要求。 

d） Ⅰ级地形模型宜以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的地形图、遥感影像、激光扫描点云

或实地采集的数据为基础，采用交互式 CAD 建模或激光点云建模的方式制作。 

e） Ⅱ、Ⅲ、Ⅳ级地形模型宜由 DEM 数据构建三角网，生成地形三维模型，并叠加 DOM

作为纹理来表现。对需要表现局部地区细节特征的情况，应利用等高线、高程点和特征

点、特征线等数据进行精化。 

f） 地形模型应与建筑模型、交通设施模型、植被模型及其他模型底部无缝衔接。 

8 建筑模型 

8.1 建筑物建模内容 

a） 建筑物 

按照建筑物形状、位置分布特点及复杂程度分为以下几类： 

1）简单独立建筑物。 

2）附属建筑物：首先要确定它是一个建筑物且与一个主体建筑物相连。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一边与主体建筑物相连，另外一种是两边都与其它的建筑物相连。 

3）多层建筑物：在每一类型建筑物之上的建筑物。 

4）内部庭院：分为简单内部庭院和复杂内部庭院。简单内部庭院为是指平顶房内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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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内部庭院是指由不同房檐类别围成的空地。 

5）复杂建筑物：建筑物主体包含球面、弧面、折面或多种几何形状，或包含以上提到的

多种类型建筑物。 

b） 建筑物屋顶 

根据屋顶形状，建筑物屋顶划分为以下几类： 

1）平顶房：平顶房包括平顶和单斜面顶两类。 

2）脊房：脊房包括鞍形屋顶、脊形屋顶、鞍脊屋顶合成、菱形屋顶。 

3）复杂屋顶：包含多种几何造型的屋顶。 

c） 建筑物附属设施 

建筑物附属设施包括烟囱、水箱、门廊、台阶、室外扶梯、房屋墩、柱、天窗、屋檐、

避雷针、建筑物立面突出物以及屋顶装饰等。 

8.2 不同等级建筑物模型制作规定 

不同等级建筑物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建筑模型在满足视觉效果的情况下，宜减少模型的几何面数和降低纹理的分辨率。对有

规律纹理可采用重复贴图的方式。 

b） 建筑模型的基底、外立面几何结构与建筑高度应准确，纹理拼接应过渡自然。 

c） 纹理应正确反映木材、石材、玻璃、金属等建筑材质特征。 

8.3 建筑模型建模方法 

建筑模型建模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利用交互式 CAD、摄影测量或激光扫描等技术手段，获取几何信息，根据其建模等级

贴加不同类型的纹理，进行几何建模。 

b） Ⅰ级建筑物模型制作规定 

Ⅰ级建筑物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Ⅰ级建筑物模型宜根据精细仪器测量结构或建筑设计资料制作。 

2）Ⅰ级建筑物模型要求真实反映建模物体的外观细节，侧面上的阳台、窗、广告牌及各

类附属设备都应清晰表现，且侧面轮廓线应反映侧面上的变化细节。在沿建模物体漫

游时，能清晰观察到建模物体的每一个细节，模型观感与原物体保持一致。 

3）Ⅰ级建筑物模型使用的纹理材料应与建筑外观保持一致，反映出纹理的实际图像、颜

色、透明度等，区别出砖、木头、玻璃等不同质地。纹理中不得含有建模物体以外的

物体，物体的立面及屋顶变化细节应清晰可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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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Ⅰ级建筑物模型要求反映建模物体长、宽、高等任意维度变化大于 0.5 米的细节（个

别标志性古建反映维度变化 0.2 米的细节）。例如建筑的外观转角变化、阳台、门窗

框架样式、屋檐造型等。 

5）Ⅰ级建筑物模型的屋顶应反映屋顶结构形式与附属设备等细节。 

6）Ⅰ级建筑物模型的高度与实际物体误差不得超过 1m。 

7）Ⅰ级建筑物模型应能表现建筑内容结构，表达建筑内部细节。 

8）对于主体包含球面、弧面、折面或多种几何形状的复杂建筑物，要求表现建筑物的主

体几何特征。 

9）对于包含多种类型建筑物的复杂建筑物，可以拆分为不同类型建筑物再建模。 

10）建筑模型的基底应与所处地形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地形起伏相吻合。 

c） Ⅱ级建筑物模型制作规定 

Ⅱ级建筑物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Ⅱ级建筑物模型的基底轮廓线应基于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地形图中建筑

物的基底轮廓线直接生成，并与地形图保持一致。 

2）Ⅱ级建筑物模型的立面轮廓线应反映外立面上阳台、窗、广告牌及各类附属设施的变

化。 

3）Ⅱ级建筑物模型应反映屋顶结构形式与附属设施等细节，包括鞍形屋顶、脊形屋顶、

鞍脊屋顶合成、菱形屋顶等在Ⅱ级建筑物模型中都应表现。 

4）直径大于 0.5m 的立面突出物或重点装饰、屋檐、开放阳台、下穿结构、门廊、女儿

墙等建模表现，地下出入口可主体建模表现，烟囱、城墙、围墙、栅栏、直径大于 1

米，且高度大于 1 米的房屋墩、柱以及避雷针和水箱等可贴图或采用影像纹理表现。 

5）Ⅱ级建筑物模型的高度与空场物体误差不得超过 1m。 

6）建筑模型的基底应与所处地形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地形起伏相吻合。 

d） Ⅲ级建筑物模型制作规定 

Ⅲ级建筑物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Ⅲ级建筑物模型的基底轮廓线应基于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地形图中建筑

物的基底轮廓线直接生成，并与地形图保持一致。 

2）Ⅲ级建筑物模型的侧面可依据建筑物的立面几何形状及建筑高度，通过拉伸等方法制

作。 

3）Ⅲ级建筑物模型的屋顶应反映出屋顶的结构形式，如坡屋顶、平屋穹顶等。直径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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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 的立面突出物或重点装饰需建模表现，门廊、屋檐、檐廊等可贴图表现，普通台阶、

烟囱、城墙、栅栏等附属设施不表现。 

4）纹理应基本反映建筑物的颜色、质地、图案和局部细节特征。 

5）毗邻的模型之间的距离小于 1 米时可以综合。 

6）建筑模型的基底应与所处地形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地形起伏相吻合。 

e） Ⅳ级建筑物模型制作规定 

Ⅳ级建筑物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Ⅳ级建筑物模型的基底轮廓线应基于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地形图中建筑

物的基底轮廓线直接生成，并与地形图保持一致。 

2）Ⅳ级建筑物模型可依据建筑物基底的几何形状及建筑高度，通过拉伸等方法制作模型。 

3）建筑物屋顶结构可以简化表示，大型台阶主体建模表现，下穿结构、一般出入口可贴

图表现，普通台阶、烟囱、屋檐、城墙、栅栏等附属设施不表现。 

4）毗邻的模型之间的距离小于 1 米时可以综合。 

5）建筑模型的基底应与所处地形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地形起伏相吻合。 

f） Ⅴ级建筑物模型制作规定 

Ⅴ级建筑物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Ⅴ级建筑物模型的基底轮廓线应基于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地形图中建筑

物的基底轮廓线直接生成，并与地形图保持一致。 

2）Ⅴ级建筑物模型可依据建筑物基底的几何形状及建筑高度，通过拉伸等方法制作模型。 

3）建筑物屋顶结构可以简化建模表示，台阶、下穿结构、出入口、门廊、屋檐、烟囱、

旗杆、城墙、栅栏、立面图突出物或重要装饰等附属设施不表现。 

4）毗邻的模型之间的距离小于 1 米时可以综合。 

5）建筑模型的基底应与所处地形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地形起伏相吻合。 

g） Ⅵ级建筑物模型可通过自动提取影像纹理或通用纹理制作。 

9 道路模型 

9.1 道路模型建模内容 

道路模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道路：包括公路、城市道路、厂矿道路、林区道路、乡村道路、下穿通道。 

b） 轨道交通及桥梁：包括铁路、轻轨、高架路、立交桥、人行天桥、公铁两用桥、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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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桥、栏杆、拉索等。 

c）道路附属设施：包括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路沿、植被隔离带、栅栏、顶篷、路灯、信号

灯等。 

9.2 道路模型建模规定 

道路模型建模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位置及平面信息应根据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的地形

图或 DOM 确定，高度信息可进行实地测量或根据遥感影像、航空影像及现场勘查资料

进行判读。 

b） 道路的铺装方式和材质特点可依据地区现状主要道路特征确定，人行道的铺装图案材质

及颜色宜实地采集。 

c） 道路上的各类交通标识宜与实际情况一致，包括各类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等。 

d） 其它道路附属设施宜依据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示例进行建模或纹理表现，几何尺寸应符合

相关设施的设计、制造规范、可重复使用。 

9.3 道路模型建模方法 

a） 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线状模型应依据地形图中的道路中心线制作，应与道路中心线一致，

弧线路段可作圆滑处理。 

b） Ⅰ级道路模型建模规定 

Ⅰ级道路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准确反映交通设施及附属设施的结构特征，任一维度变化超过 1m 的结构特征均应

进行三维几何建模。 

2）基底轮廓线应与地形图或设计图一致，弧线路段可作圆滑处理，模型高度可进行现场

测量或通过现场照片判读。 

3）纹理要求细节清晰，准确反映建模物体材质特征，不同材质或铺装形式之间的差别与

分隔应清晰反映。 

4）道路模型的基底应与所处地形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地形起伏相吻合。 

c） Ⅱ级道路模型建模规定 

Ⅱ级道路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依据地形图中道路边线进行三维几何面建模，弧线路段可作圆滑处理。 

2）纹理应反映路面材质及交通标线。 

3）交通附属设施模型的位置和几何尺寸宜与现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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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路模型的基底应与所处地形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地形起伏相吻合。 

d） Ⅲ级道路模型建模规定 

Ⅲ级道路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依据地形图中道路边线形成三维几何面模型，弧线路段可作圆滑处理。 

2）纹理可采用通用纹理。 

3）附属设施可不表现或用通用纹理表现。 

4）道路模型的基底应与所处地形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地形起伏相吻合。 

e） Ⅳ级道路模型建模可直接采用示意纹理表现。 

10 植被模型 

10.1 植被模型建模内容 

a） 公路或道路两旁成行栽植的行道树。 

b） 绿地、公园、社区、庭院种植的景观植物。 

10.2 植被模型制作规定 

植被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符合应用需要的可视效果下，其形态、高度宜真实。 

b） 植被模型的树干底部应与其附着面保持一致，与地形相吻合 

c） 行道树的放置间距应符合实际情况。 

d） 景观植物的放置和搭配宜与实际相符，树种选择和色彩搭配应协调美观，树木的大小、

高低、形态应与所在环境的尺度和空间层次相宜。 

10.3 植被模型的建模方法 

a） 可采用 CAD、分形及其他建模技术中的一种或几种方式组合建模。其中，以 CAD 建模

为例，过程如下：外业调研和数据采集：采集树种、树高、形态、分布、位置及色彩等

信息；数据预处理：包括外业采集资料整理、数据分类、标准纹理制作等；模型制作：

根据外业采集调研情况和表现要求，制作相应级别的模型；植被模型的数据优化：根据

应用及表现的要求，宜通过减少模型几何面数和降低纹理分辨率等方式对模型进行优化

处理。 

b） Ⅰ级植被模型建模规定 

Ⅰ级植被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植被的地理位置及平面信息应根据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的地形图或 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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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2）宜对植被模型的树干、树枝、树叶等进行全要素建模，可采用模型树方式，也可采用

分形技术建立。 

3）纹理应真实准确的反映植被各要素的颜色、质感和图案等，且清晰可辨。 

4）宜针对场景较小和特定造型的景观植物、文物保护树种等建立精细模型。 

5）景观植物的放置和搭配宜与实际相符，树种选择和色彩搭配应协调美观，树木的大小、

高低、形态应与所在环境的尺度和空间层次相宜。 

c） Ⅱ级植被模型建模规定 

Ⅱ级植被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植被的地理位置及平面信息应根据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的地形图或 DOM

确定。 

2）宜建立简单的树干模型，反映树干的基本特征。 

3）树冠宜采用多面片形式表现，真实反映树冠色彩、形状、树叶纹理等特征。 

4）行道树树干模型以实际测量数据为依据建立。 

5）景观植物中的保护树种、造型树等特殊树种，高度应以测量数据为准。 

6）纹理应与实际基本一致，主要特征清晰可辨。 

d） Ⅲ级植被模型建模规定 

Ⅲ级植被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植被的地理位置及平面信息应根据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的地形图或 DOM

确定。 

2）树干底部中心点的平面坐标值应与地形图上保持一致。 

3）可综合考虑建设情况、表现效果等，建立单面片、十字面片或多面片的几何模型。 

4）行道树的高度可根据测量数据，设置树木模型一定的高度变化区间，随机生成。 

5）景观植物可用纹理库中的一种或多种纹理，设置一定的高度变化区间，随机生成。 

6）应种植与实际类似的树种，基本反映树干种类及分布情况。 

e） Ⅳ级植被模型建模规定 

Ⅳ级植被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植被的地理位置及平面信息应根据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的地形图或 DOM

确定。 

2）树干底部中心点的平面坐标值应与地形图上保持一致，反映植被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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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道树的高度可根据测量数据，设置树木符号一定的高度变化区间，随机生成。 

4）景观植物可用纹理库中的一种或多种纹理符号，设置一定的高度变化区域，随机生成。 

11 水系模型 

11.1 水系模型建模内容 

水系主要包括水面、河床、码头、河堤、护栏、防洪墙（堤）和过水桥等。 

11.2 水系模型制作规定 

水系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系及其附属设施的位置及平面信息应根据 1:500、1:1000、1:2000 等比例尺的地形图或

DOM 确定，水深信息可进行实地测量或根据遥感影像、航空影像及现场勘查资料进行

判读。 

b） 水系模型制作时必须保证有水的底面与侧面存在，底面应与地形相吻合，水面用真实纹

理表达。当水底和地景相连为一体时，可直接采用水面纹理。 

c） 河堤、护栏、防洪墙等附属设施建设时宜依据现实中的典型形式进行建模或纹理表现，

几何尺寸应符合相关设施的设计、制造规范。为配合三维场景展示效果，可允许一定的

地形损失。 

d） 水面纹理可根据特定需求表现为静止或动态动画效果。 

11.3 水系模型建模方法 

a） 水系模型可依据地形图中水系中心线制作，弧线水系可作圆滑处理。也可采用 CAD 及

其他建模技术中的一种或几种方式组合建模。 

b） Ⅰ级水系模型建模规定 

Ⅰ级水系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水系及其附属设施的地理位置应以 1:2000 及以上比例尺地形图或 DOM 为基准确定，

水深应根据航摄获取的影像、DEM 模型或现场勘查进行判读提取。 

2）水系及其附属设施都建模或修饰建模表现。 

3）河堤、护栏、防洪墙等附属设施建设时，为配合三维场景展示效果，需更改 DEM 与

三维模型匹配。 

4）水面可根据需要通过建模或修饰影像表现，水面纹理可根据特定需求表现为静止、动

态动画效果，或半透明效果。 

c） Ⅱ级水系模型建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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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级水系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水系及其附属设施的地理位置应以 1:2000 及以上比例尺地形图或 DOM 为基准确定，

水深应根据航摄获取的影像、DEM 模型或现场勘查进行判读提取。 

2）水系模型的河床可通过修饰地形表现，码头、沿河景观建筑、过水桥、防洪墙（堤）、

河堤、护栏、绿化树、大型台阶等设施建模表现，花坛、绿化带等附属设施影像表现，

沿河景观雕塑、普通台阶等不表现。 

3）水面可根据需要通过建模或修饰影像表现。 

4）水系模型中河床、水深的确定应根据现场实测确定。 

d） Ⅲ级水系模型建模规定 

Ⅲ级水系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水系及其附属设施的地理位置应以 1:2000 及以上比例尺地形图或 DOM 为基准确定。 

2）水系模型的河床可通过地形表现，码头、沿河景观建筑等设施建模表现，河堤、花坛、

绿化带等附属设施影像表现，其他附属设施则不表现。 

3）水面直接通过影像或示意纹理表现。 

12 地下空间设施模型 

12.1 地下空间设施模型建模内容 

a） 各类地下建（构）筑物，包括地下停车场、地下商场、地下人防工程； 

b） 综合地下管线级附属设施，包括埋设于地下的各类管线、直埋缆线、地上架空管线、管

线特征点以及附属设施； 

c） 地下轨道交通及附属设施：包括地铁、过街地道以及附属设施等。 

12.2 地下空间设施模型制作规定 

地下空间设施模型建模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地下空间设施模型的位置、尺度以及高度信息应进行实地测量或现场勘查资料进行获取

和判读。 

b） 地下综合管线模型宜利用管线普查数据或竣工测量数据，进行模型制作。 

c） 地下交通设施模型的位置、尺度以及高度信息应进行实地测量或现场勘查资料进行获取

和判读,也可根据竣工测量数据、施工图纸进行判读获取。地下轨道交通上的各类交通标

识宜与实际情况一致，包括各类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等。 

d） 地下空间附属设施宜依据现实中的典型形式进行建模或纹理表现，几何尺寸应符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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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的设计、制造规范、可重复使用。 

12.3 地下空间设施模型建模方法 

12.3.1 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建模方法 

a） 宜利用交互式 CAD、激光扫描或实地测量等技术进行几何建模。 

b） Ⅰ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制作规定 

Ⅰ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Ⅰ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宜根据精细仪器测量结构或建筑设计资料制作。 

2）Ⅰ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要求真实反映建模物体的主体结构和细节。在建模物

体内部漫游时，能清晰观察到建模物体的每个细节，模型观感与原物体保持一致。 

3）Ⅰ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使用的纹理材料应与建模物体外观保持一致，反映出

纹理的实际图像、颜色、透明度等，区别出砖、木头、玻璃等不同质地。宜采用修饰

真实纹理，纹理中不得含有建模物体以外的物体。 

4）Ⅰ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要求反映建模物体长、宽、高等任意维度变化大于

0.2 米的细节（个别标志性古建反映维度变化 0.2 米的细节）。 

5）Ⅰ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的高度与实际物体误差不得超过 0.2m。 

6）Ⅰ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应能表现建筑内容结构，表达建筑内部细节。 

c） Ⅱ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制作规定 

Ⅱ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Ⅱ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的基底轮廓线、高度应采用实地测量方式获取，高度

与实际物体误差不得超过 0.5m。 

2）Ⅱ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应反映建筑物内部主体结构与附属设施等细节。 

3）直径大于 0.5m 的立面突出物或重点装饰等建模表现，地下出入口、立柱、围墙可主

体建模表现，栅栏、指示牌等可采用纹理贴图表现。 

4）纹理应基本反映建筑物的颜色、质地、图案和局部细节特征，可采用不修饰真实纹理。 

d） Ⅲ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制作规定 

Ⅲ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Ⅲ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的基底轮廓线、高度应采用实地测量方式获取，高度

与实际物体误差不得超过 1m。 

2）可采用通用纹理，基本反映建筑物的颜色、质地等特征。 

e） Ⅳ级地下空间建（构）筑物模型可通过自动提取影像纹理贴图制作，也可采用示意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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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12.3.2 地下管线模型建模方法 

a） 宜利用管线普查或竣工测量数据自动生成管线模型，也可利用交互式 CAD 进行几何建

模或激光扫描方式建模。 

b） Ⅰ级地下管线模型制作规定 

Ⅰ级地下管线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反映管线的主次关系和连接点。 

2）应真实反映管线口径形状，管线断面应做圆滑处理。 

3）匝口、放水口、消防栓、电杆、塔架和各种窨井等与地上其他精细模型结合紧密的附

属设施模型与实际地物的水平与垂直的误差不宜超过 0.5m。 

4）使用的纹理应真实反映实际物体的材料。 

5）多种管线在水平垂直交叉时，宜依据其最近的管线特征点高程差异，反映空间的交错

结构细节。 

c） Ⅱ级地下管线模型制作规定 

Ⅱ级地下管线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反映出管线的主次关系和连接点。 

2）应真实反映管线口径的类型，管线断面可做圆滑处理。 

3）附属设施模型的外观，应能直观反映其功能及相同管线实体段之间的分流调节特征。 

d） Ⅲ级地下管线模型制作规定 

Ⅲ级地下管线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反映出管线的主次关系。 

2）断面尺寸应真实反映管线口径及类型。 

3）应真实表达管线在平面的走向和在竖向的空间拓扑关系。 

4）管线节点及附属设施可采用通用模型库、通用纹理表现。 

e ） Ⅳ级地下管线模型制作规定 

Ⅳ级地下管线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基于测量数据生成，中心线上管线特征点的坐标值应与实际管线实体中心线上特征

点保持一致。 

2）应反映出管线的主次关系； 

3）应真实表达管线在平面的走向和在竖向的空间拓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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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线节点及附属设计可不予表现。 

12.3.3 地下交通设施建模方法 

a） Ⅰ级地下交通设施模型建模规定 

Ⅰ级地下交通设施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依据竣工测量图、施工图纸等数据构建三维几何面模型，弧线路段可作圆滑处理，

模型高度应进行现场测量，任一维度变化超过 0.2m 的结构特征均应进行三维几何建

模。 

2）宜采用修饰真实纹理，要求细节清晰，准确反映建模物体材质特征，不同材质或铺装

形式之间的差别与分隔应清晰反映。 

3）交通附属设施模型的位置和几何尺寸应与现状一致。 

b） Ⅱ级地下交通设施模型建模规定 

Ⅱ级地下交通设施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依据竣工测量图、施工图纸等数据构建三维几何面模型，弧线路段可作圆滑处理，

模型高度应进行现场测量，任一维度变化超过 0.5m 的结构特征均应进行三维几何建

模。 

2）宜采用不修饰真实纹理，反映路面材质及交通标线。 

3）交通附属设施模型的位置和几何尺寸宜与现状一致，或用通用模型库表现。 

c） Ⅲ级地下交通设施模型建模规定 

Ⅲ级地下交通设施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准确反映交通设施及附属设施的结构特征，任一维度变化超过 1m 的结构特征均应

进行三维几何建模。 

2）纹理可采用通用纹理。 

3）附属设施可不表现或用通用纹理表现。 

d） Ⅳ级地下交通设施模型建模可在基本几何框架的基础上，可采用示意纹理表现。 

13 其他模型 

13.1 其他模型建模内容 

其它模型主要包括除地形、建（构）筑物、交通以外的要素；可分为辅助系统和美化系统等

两个大类。 

13.2 其他模型制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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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模型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模型底部应与其附着面保持一致。 

b） 模型外形主要结构应表达清楚、准确和完整。 

c） 模型尺寸、比例应准确。常规尺寸应统一收集获取，特殊造型模型及其细节结构应进行

实地测量，并严格按照测量数据进行模型制作。 

d） 应控制模型面数，在不影响模型表现效果的前提下，细节特征部分小于 0.1m 的结构宜

用修饰真实纹理表现，大于 0.1m 的结构宜采用模型表现，弧形结构在保证效果的前提

下控制面数。对镂空细节非常多的模型，宜采用透明贴图对模型进行优化。 

e） 模型的摆放应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合理设置摆放位置及间距，不应与周围其他模型相互

穿插。 

f） 带状绿篱，花坛、单片栏杆、围墙等非入库模型制作时应注意比例尺度，参考实地测量

所得数据。 

13.3 其他模型建模方法 

其他模型建模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其他模型建立方法可采用近景摄影测量建模、激光扫描建模、CAD 建模中的一种或几种

组合。 

b） Ⅰ级其他模型建模规定 

Ⅰ级其他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其他模型的地理位置应以 1:2000 及以上比例尺地形图或 DOM 为基准确定。 

2）Ⅰ级其他模型应根据实测物体尺寸和和外业采集纹理进行建模，真实准确地反映模型

物体对应的几何结构和细节特征。 

3）模型细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取舍，取舍掉的细节可采用纹理辅助表现。 

4）纹理贴图要求细节清晰，真实准确反映模型物体的材质特征，宜采用修饰真实纹理。 

5）模型高程精度不低于模型自身高度的 5%。 

c） Ⅱ级其他模型建模规定 

Ⅱ级其他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其他模型的地理位置应以 1:2000 及以上比例尺地形图或 DOM 为基准确定。 

2）Ⅱ级其他模型应宜采用单面片、十字面片或多片面的形式表现，位置及几何尺寸宜与

现状吻合。 

3）纹理采用通用纹理，要求真实、清晰地反映模型形态、结构和质地等细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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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型高程精度不低于模型自身高度的 10%。 

d） Ⅲ级其他模型建模 

Ⅲ级其他模型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其他模型的地理位置应以 1:2000 及以上比例尺地形图或 DOM 为基准确定。 

2）Ⅲ级其他模型可采用通用三维符号库或示意纹理表现，要能形象反映出物体的形态与

特征。 

14 质量要求 

14.1 几何模型制作 

a） 避免破面、漏面、漏缝、游离点、边、面等。 

b） 带透明纹理的建筑模型，其透明贴面不得与其主建筑分离，保证建筑对象的唯一性。 

c） 比较长的条带状物体（如高架路、堤坝等）必须分段，每段长度不能超过 300 米。 

d） 同一法线方向的两个面之间的最小间距为 30cm。 

e） 弧形结构最多用 6 段表现，柱型结构最多用 12 段表现，球形结构最多用 24 段表现。 

f） 模型制作时需焊接在同一坐标位置上的所有点。 

14.2 贴图材质制作 

a） 纹理图像的模式采用 RGB 颜色。 

b） 材质规格为 2 的 n 次方，且最大不超过 2048*2048，纹理长宽比差异不宜过大，如 512

ⅹ32。 

c） 区域内不同建筑立面用到相同或类似纹理贴图时，须采用同一张纹理贴图。不可出现同

图不同名或同名不同图的贴图。 

4） 贴图表现标准：3D 模型的纹理贴图要求参见附录 A。 

14.3 过程质量控制 

a） 应对模型制作使用的数据源进行质量检查，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1）使用的基本数据 DLG/DOM/DEM 应符合《基础地理信息 三维模型产品规范》的要求。 

2）采集的纹理数据的分辨率及格式应设计要求，并应按表 2、表 3 的要求进行质量检查

与评定。 

表 2 纹理数据质量检查内容及权重 

质量元素 权 检查项 

数据质量 0.20 数据格式的正确性，影像获取时的“侧倾角”等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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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质量 0.70 1）影像分辨率的正确性 

2）特征表现 

3）影像色调是否均匀、反差是否适中 

4）影像清晰度 

5）影像外观质量（噪声、云块、划痕、斑点、污迹等） 

6）框标影像质量（无框标影像除外） 

附件质量 0.10 影像参数文件内容的完整性 

 

表 3 纹理数据质量检查错误等级 

质量元素 A B C D

数据质量 1）数据格式错误 

2）影像获取时的“侧

倾角”等不符合要求

3）其它严重错漏 

其它较重错漏 一般性错误 轻微 

影像质量 1） 影像分辨率、反

差、清晰度、色

调等任一项严重

超限，致使模型

重要特征损失 

2） 其它严重错漏 

1） 影像反差、清晰

度、色调等任一

项超限，致使模

型重要特征存在

较明显的影响 

2） 外观质量差（如

噪音、云影等）

3） 其它较重的错漏

1） 影像反差、清晰

度、色调等任一

项超限，致使模

型次要特征存在

一定的影响 

2） 外观质量较差

（如噪音、云影

等） 

3） 其它较重的错漏 

轻微 

附件质量 重要项缺漏 次要项与规定不符 一般性错误 轻微 

3）采集的属性数据应进行正确性检查，并应按表 4、表 5 的要求进行质量检查与评定。 

表 4 纹理数据质量检查内容及权重 

质量元素 权 检查项 

数据质量 0.20 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属性质量 0.70 模型属性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附件质量 0.10 属性数据来源、可靠性等内容的完整性 

 

表 5 纹理数据质量检查错误等级 

质量元素 A B C D

数据质量 1）数据格式错误 

2）其它严重错漏 

其它较重错漏 一般性错误 轻微 

属性质量 1） 重要属性普遍丢

失 

2） 其它严重错漏 

1） 较多重要属性错

误 

2） 其它较重错漏 

1） 部分属性丢失 

2） 其它一般错漏 

轻微 

附件质量 重要项缺漏 次要项与规定不符 一般性错误 轻微 

b） 应编制模型生产设计书，并按照模型生产流程划分的生产阶段设置检查点，明确检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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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方法及指标，保存检查记录。 

c） 应在几何模型建立、纹理粘贴、模型拼接、模型包装（含元数据等）等阶段设置检查点。 

14.4 成果质量控制 

a） 模型数据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模型数据的完整性。应包括地形模型、建筑模型、交通设施模型、管线模型、植被模

型和其他模型等的错、漏情况。 

2）模型制作的准确性、合理性。应包括模型数据的平面位置、高度、形状、比例等几何

精度的准确性，模型在场景中表达逻辑正确以及各级别模型优化制作的合理性检查等。 

3）模型纹理、贴图的准确性、完整性、协调性。应包括模型纹理的准确性、清晰度以及

纹理与几何模型的一致性检查等。 

4）各建模单元接边的正确性、合理性检查。 

5）模型及纹理数据命名的正确性、规范性检查。 

6）其他内容检查。 

b） 整体效果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地形模型表现应真实，模型应准确反映出建模物体的形状、质感、色彩、明度以及明

暗关系。 

2）建（构）筑物表现应真实无误，模型应准确反映出建模物体的高度、形状、质感、色

彩及明暗关系。 

3）交通设施表现应真实无误，模型应准确反映出建模物体的高度、形状、质感、色彩及

明暗关系。 

4）交通附属设施表现应真实、完整，模型应准确反映出建模物体的形状、质感、色彩及

明暗关系。 

5）道路沿线植被及各类绿地中的公共景观植被的表现应真实，模型应准确反映出建模物

体的位置、高度、分布、样式、质感及色彩等。 

6）水系模型应准确反映出建模物体的形状、质感、色彩、水纹等信息。 

7）其他模型要素应真实、完整，模型应准确反映出建模物体的位置、高度、分布、样式、

质感及色彩等。 

8）场景整体色彩、光照效果应协调一致。 

c） 属性数据检查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属性数据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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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属性数据的完整性。 

3）属性数据的现势性。 

d） 文件及相关资料检查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文件资料应齐全，相关说明、附图、签章等应完整、清晰。 

2）文件资料内容应合理、可靠。 

3）自检报告的内容应完整，表述应清楚，报告分析结论应合理等。 

14.5 模型质量评定 

应根据表 6 评定模型质量 

表 6 模型质量评定内容及权重 

质量元素 权 检查项 

数据组织 0.30 文件命名、数据组织和数据格式的正确性、规范性 

存储数据介质和规格的正确性 

模型展示效果 

几何精度 0.2 1）平面位置精度【绝对/相对】 

2）高程精度【绝对/相对】 

结构精度 0.2 1）细节表现 

2）相互关系 

纹理质量 0.2 1）影像色调是否均匀、反差是否适中 

2）影像清晰度 

3）影像外观质量（噪声、云块、划痕、斑点、污迹等） 

附件质量 0.10 1）元数据文件正确性和完整性 

2）上交资料齐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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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纹理贴图不同等级表现参考示例 

 

类型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屋顶纹理 影像修饰 原始影像 原始影像 原始影像 原始影像 

纹理来源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纹理库 

楼层线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外墙砖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电线杆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空调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衣物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遮

挡

物 

电线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透视变形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适当处理 － 

纹理接缝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纹理眩光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适当处理 － 

楼层数 正   确 正   确 正   确 正   确 合理表现 

临街

正立

面主

体纹

理 

仿真度 95％ 85％ 75％ 65％ 合理表现 

纹理来源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库

纹理库 

楼层线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外墙砖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空调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遮
挡
物 衣物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透视变形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纹理接缝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纹理眩光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适当处理 － 

楼层数 正   确 正   确 正   确 正   确 合理表现 

临街

背立

面主

体纹

理 

仿真度 95％ 85％ 70％ 相似立面 合理表现 

纹理来源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纹理库 

外墙砖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 

行人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车辆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电线杆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空调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临 街 底

商 纹 理

遮 

挡 

物 

衣物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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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绿植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透视变形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 

纹理眩光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 

仿真度 95％ 85％ 70％ 65％ － 

纹理来源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库

纹理库 

楼层线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外墙砖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需要对齐 

空调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衣物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 
遮
挡
物 

 

绿植 处理遮挡 处理遮挡 适当处理 处理遮挡 － 

透视变形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适当处理 － 

纹理接缝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适当处理 适当处理 

纹理眩光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 适当处理 － 

楼层数 正   确 正   确 正   确 正   确 合理表现 

地 块 

部 主 体

立 面 纹

理 

仿真度 95％ 85％ 70％ 相似立面 合理表现 

【注】保持建筑原有外观的完整性、美观性、统一性（不考虑因个人原因改装，随意搭建，封闭阳台而对建筑物造

成的不统一），模型观感与原物体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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